






 
申    請    書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地政處重劃科

主旨：請補發                所有         縣(市)

               段                 地號土地之重劃費用負擔證明書，以憑抵繳土地增值稅。

說明：檢附土地登記簿影本、土地所有權人（代理人）身分證影本1份。

申請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代理人: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






申請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：


(一)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(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)。


(二)地籍謄本正本或土地所有權狀影本。


(三)如委託代理人申請，除檢附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外，代理人亦需檢附身分證明文件。





承辦人：黃小姐


聯絡電話：03-8226486

















填具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申請書





核發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函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申請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流程

















【審查】











不許可





【向本府地政處重劃科申請】














